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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神 (3): 神的屬性 Attributes of God【01/16/2005】 
 

當我們在探討神的屬性時，很難避免從人性的角度去了解。這是因為我們是有限的受造之物，無

法以創造者的同等地位去探討神的屬性。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們人的認識或探討毫無正確性可言。

這是因為有聖經來幫助我們認識祂。神藉著聖經啟示祂自己的屬性，而耶穌基督是這個特殊啟示

的高峰，將神表明出來(約翰 1:18)。 

 

I. 為了方便學習認識神，暫時給予神的屬性下定義： 

1. 絕對屬性：是指神的一些屬性中，極少、甚至沒有傳遞給我們的。例如：神的獨立

性，不改變性，永恆性，不可見性，無所不在，無所不知(知識)，無所不能(權能)，完

美合一性(完全沒有自相矛盾)。 

2. 相對屬性—是指神的一些屬性中，有不少、但不是全部地傳遞給我們的。例如：神的

靈性，知識，智慧，信實，慈愛，公義(道德)，聖潔，平安，恩典，耐性，理性，忌

邪，忿怒，自由，權能，完美，美麗，榮耀等等。 

II. 神是靈，超物質，超非物質(神的不可見性)： 

1. 神是靈，所以我們要用心靈和誠實(真理)敬拜祂(約翰 4:20-24)。 

2. 神是靈，且無所不在，所以我們無法躲避祂的靈(詩 139:1-10)。 

3. 沒有人能親眼見到神的面。(出 33:20-23; 士師 13:16-25)，但是人可以見到神的榮耀和寶

座(賽 6:1-3; 啟 4, 19) 

4. 聖經中常用擬人法來形容神的無所不知(祂的眼目遍察全地)，神垂聽禱告(祂側耳聽我

們的祈求)，和神的大能(祂的右手拯救我)等等。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看見了祂的眼睛，

耳朵，手等等。 

III. 耶穌基督將神表明出來： 

1. 看見了基督，就是看見了神。(約翰 1:18; 14:6-9, 20:24-29; 啟 5:6, 5:11-14, 19:11-16) 

2. 舊約的聖徒見到神的使者，其實就是遇見了神。極有可能是耶穌基督在道成肉身之

前，以人的形像顯現。(創 18, 32:22-30; 士師 13:16-25) 

3. 我們將來會和神(基督)見面。(林前 13:12; 約壹 3:2; 啟 22:3-4) 

4. 我們可以藉著在基督裡彼此相愛，經歷到神與我們同在。(約壹 4:7-12) 

IV. 神的主權(Sovereignty)――使人不安的神的屬性： 

1. 神的主權代表神是萬有的主宰，祂不被任何的人或事支配管轄。神有絕對權力和能力

來執行祂的旨意和計劃。(歷代上 29:11-12; 詩 47:7; 115:3; 但 4:34-35) 

2. 神的旨意在萬物的創造，人類的歷史，和人類的救贖中，得以通行無阻。(啟 4:11; 但

2:20-22; 羅 9; 弗 1:8-11) 

3. 神的無所不在(Omnipresence, 詩 139; 耶 23:23-24)，無所不知(Omniscience, 羅 11:33-35; 希

4:13)，無所不能(Omnipotence, 太 19:26; 啟 4:11) 。 

V. 請回答下列問題，看看是否是正確的敘述： 

1. 根據約壹 4:7-12，我們若彼此相愛，神就在我們當中。而且神就是愛。所以，凡是世

界上有愛的地方，就是神與那個地方的人同在。 對， 錯 

2. 我們常常聽到基督徒分享說：我們親眼見到神了。其實只是看到神的屬性彰顯，或是

經歷到神的同在，或是經歷到神的榮耀，或是看到神的作為。 對， 錯 

3. 我們的自由意志會影響神的旨意和計劃，我們的禱告可以搖動神的手。 對， 錯 

VI. 有關「神的屬性」方面的運用性問題 (Real Life Applications) 
 

 


